
  
附件 

一、 事先安排分批簽到(每梯次三人為限)，簽到完成者，先行離開會 

場，就近待命。 

 

三、 約定會場留下三人開議，主席宣布第一個提案討論時，待在席人員發 

表意見畢，將表決票留在座位上，即離開會場(主席除外)，再請下一 

批(3人)進場，經發表意見畢，同樣留下表決票後離開…類推。 

 

三、 最後一批進場討論發表意見完畢，需留下進行本提案表決程序，除本 

人的表決票外，順帶將前面出席人留在座位的表決票一併投入表決

箱。 

 

四、 表決票開票計票後，主席宣布表決結果，通過後，主席宣布「依據決

議轉換為視訊或 line文字會議，繼續未完成議題，銜續時間訂為○

時○分開始，暫時離席者請物業電話告知」。 

 

五、 五、需符合「管委會議規則」及政府「室內不得 5人以上群聚的規

定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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